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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原会计师事务所名称：：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

（二）原会计师事务所已提供审计服务年限：2019 年审计机构  

（三）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： 

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及审计机构工作调整的原因，为了更好地推进审计工

作的开展，经综合评估，公司决定更换会计师事务所，拟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0 年审计机构，负责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

工作（包含对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）。 

二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情况  

2020 年 3 月 17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更

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 7 票，反对票数 0 票，弃权

票数 0 票，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

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三、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事务所名称：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1592354581W  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李晓英，张克，叶韶勋，顾仁荣，谭小青  

成立日期：2012 年 3月 2日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8 层  

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资本，出具验资报

告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有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

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计咨询、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训；法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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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

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 

执业资质：会计师事务所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

上年（2018 年）总业务收入：17.30 亿元 

上年（2018 年）审计业务收入：14.46 亿元 

上年（2018 年）证券业务收入：5.97 亿元 

是否为原具有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：是 

信永中和最早可追溯到 1986 年成立的中信会计师事务所，至今已有延续 

30 多年的历史，是国内成立最早存续时间最长，也是唯一一家与国际“六大”

有多 年合资经历(7 年)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。2000 年，成立信永中和会计师

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，2012 年度信永中和由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转制为特殊普

通合伙制事 务所，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后，所有资质延续不变。信

永中和总部位于北京，并在上海、深圳、成都、西安、天津、青岛、长沙、 长

春、大连、广州、银川、济南、昆明、福州、南京(含苏州办公室)、乌鲁木齐、 

武汉、杭州、太原、重庆、南宁、合肥和郑州等地设有 23 家境内分所。信永

中 和在香港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巴基斯坦、埃及、马来西亚、英国、

印度、 印度尼西亚、德国、台湾、泰国设有 13 家境外成员所(共计 56 个办

公室)，是国 内第一家走出国门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。 

（二）人员信息 

首席合伙人：叶韶勋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李晓英、张克、叶韶勋、顾仁荣、谭小青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合伙人（股东）为 163 人。此外，注册会计师 

1676 公告编号：2020-007 人（上年为 1522 人），从业人员数量 4529 人，

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543 人。 

（三）执业信息 

执业资质：财政部颁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、财政部和中国证监

会颁发的《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》、首批获准从事金融审计相关业务、

首批获 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、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、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14 

国内第一批取得独立签发 H 股审计报告。 

（四）诚信记录 

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违反《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》对独立

性要求的情形。 

（1）行政处罚情况 

2017 年 12 月 6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信永中和及注册会计师

郭晋龙、夏斌出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[2017]101 号)。主要概况为：证监会检

查怀集 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登云公司”)，并延伸检查至该所负责

的登云公司审计业务。2017 年 12 月，证监会认定其项目组未勤勉尽责，未

能发现登云 公司 2013 年三包索赔未入账费用 242.23 万元等，给予该所及

签字注册会计师郭 晋龙、夏斌行政处罚。郭晋龙、夏斌未参与公司本次审计

项目。 

 (2)行政监管措施情况 

 ①2017 年 3 月 2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《关于对信永中和

会计师 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(中国证监会行政

监管措施决 定书[2017]31 号)、《关于对常晓波、白西敏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

定》(中国证监会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17]32 号)、《关于对毕强、崔阳出具

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 (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17]33 号)、《关于对

余俊雄、文娜杰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》(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

[2017]34 号)、《关于对郝先经、 王庆涛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(中国证监会

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17]35 号)、 《关于对王萍、郝先经出具警示函措施的

决定》(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[2017]36 号)、《关于对丁景东、胡立

才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(中国证监会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17]37 号)。 

 ②2019 年 10 月 18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出具《关

于对 公告编号：2020-007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及注册会计

师张克东、陈军采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》(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19]116 

号)。 

③2019 年 10 月 18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出具《关

于对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及注册会计师汪洋、王宏疆采取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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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改正 措施的决定》(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19]118 号)。 

 ④2020 年 1 月 13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出具《关

于对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及注册会计师叶胜平、提汝明采取

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》(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20]6 号)。 

 ⑤2020 年 1 月 13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《关

于对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、潘传云、刘晓聪采取出具警示函

措施的决 定》(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20]7 号)。 

 ⑥2020 年 1 月 15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出具《关

于对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及注册会计师季晟、石百慧采取监

管谈话的 决定》(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20]8 号)。 

 ⑦2020 年 2 月 28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于出具《关

于对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及注册会计师季晟、齐桂华采取出

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》(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20]41 号)。 

（五）投资者保护能力 

职业风险基金计提：未计提  

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：150,000,000.00 元 

职业保险能否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：是 

（六）审计收费 

审计收费情况包括本期审计费用，其定价是按照行业标准和市场价格，并和 

公司友好协商基础上的定价，不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大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大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3 月 19 日  


